
製表日期：103年05月14日附表1-3-1(100年度)綜稅各類所得持分之應納稅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合　　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各類所得金額
分位別

第1分位 566937 8637 45352017511640289971072

第2分位 566936 168977 4662426618801233268245493699041

第3分位 566936 1006789 8384210773473212771348508441573717201

第4分位 566936 1979244 136286235657853302786317242402529626219

第5分位 566936 3050566 20957439708550515341234626463643670641081

第6分位 566936 4410405 343011583114152822533052237485245576968163

第7分位 566936 6652491 61795088212438414748090936543979598053124880

第8分位 566936 11669265 123239414951428862724501431789368587183593230500

第9分位 566936 24652352 3092511278289532865468919599319126015498453523772

第10分位 566936 251396953 10773727720373814004576584164163944511611679154355564384783

合      計 5669361 304995680 11350400326885715970707860372211342415910364163595305426711

一、說明：（一）持分係指減去扣除額之各項所得占減去各類所得之總所得之比例，其計算公式為 (Xi－Ci)÷(ΣXi－ΣCi)。其中Xi表示各類所得、Ci表示各項扣除額。
　　　　　（二）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三）合計欄係由各類所得金額加上申報大於歸戶之實際值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製表日期：103年05月14日附表1-3-1(100年度)綜稅各類所得持分之應納稅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歸戶

各類所得金額
分位別

第1分位 188244286

第2分位 20922994509104

第3分位 32974849256169

第4分位 503162819209303

第5分位 7433101731373617

第6分位 124681226473191167

第7分位 216611748741852600

第8分位 4162234731290606571

第9分位 114434891229280221615

第10分位 2301573838324568047941289

合      計 25097991016445176189974441

一、說明：（一）持分係指減去扣除額之各項所得占減去各類所得之總所得之比例，其計算公式為 (Xi－Ci)÷(ΣXi－ΣCi)。其中Xi表示各類所得、Ci表示各項扣除額。
　　　　　（二）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三）合計欄係由各類所得金額加上申報大於歸戶之實際值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